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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置换课程学分与成绩认定申请表
一、学生信息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学院
	
	专业（方向）
	
	班级
	

	申请类型
	□置换本学期课程   □置换不合格课程   □提升已修课程成绩


二、证书信息
	证书类型
	□语言证书      □计算机证书     □其他类型证书                  

	证书名称         
	
	成绩
	
	[bookmark: OLE_LINK5]获取证书时间
	年  月  日


三、置换课程信息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教学班序号
	开课学院
	修读学期

	1
	
	
	
	
	

	2
	
	
	
	
	

	3
	
	
	
	
	


四、课程学分置换申请与成绩认定
	学生申请
1.我承诺所提供的证书等材料均系本人真实持有，且在有效期内。
2.我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伪造、篡改等行为。
学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开课学院系(教研室)主任成绩认定
	序号
	课程名称
	成绩认定

	1
	
	

	2
	
	

	3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开课学院意见



教学院长签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务处处理成绩



经办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格需要正反双面打印。
2.申请流程：在证书考出的后续学期开学3周内，学生可向开课学院提出学分置换申请，要求一生一证一表。可置换课程与学分认定参照《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管理办法》。本申请由开课学院审批后，由教务处做成绩处理。 
3.材料准备：
1）证书复印件：需要手写学生签名、学号、身份证号、申请日期。
2）证书查询方式说明：须包括真实明确的网站或其他验证方式，由校内各单位组织的考证，也可以提供部门盖章的证明。
4.可置换课程：我校规定可以置换大学英语/大学日语课程的语言类证书与可置换大学信息技术类课的计算机证书类目见《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管理办法》，超出此范围的证书不可进行课程置换。
[bookmark: OLE_LINK7]5.置换未修课程（含综合素质选修课）的，只能申请当学期的课程；覆盖以往不合格课程成绩的，需要先申请该课程重修；提升以往课程成绩的，不受申请学期限制。
6.学生在我校参加各类证书考试，考试成绩能够导入教务系统的（如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技术水平考试等），每学期初自动进行课程免修与成绩认定，无须申请。
7.本流程结束后，提升成绩的，按成绩更正处理。置换课程学分的，由学生将本表原件，连同申请附件交由任课教师，由任课教师在开课学期内根据认定成绩录入总评成绩，并将此表连同附件一起进行存档。

 

 


